
附件 4：

黄陂区 2025 年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

验收申请表

项目申请

验收基本

情况

实施主体

项目类别

完成目标

（亩、吨）

申请补贴资金

（万元）

项目实施

主体申请

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街乡部门

审核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

部门意见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禁烧秸秆承诺书

我坚决响应《武汉市 2025 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武农办〔2025〕28 号）和《黄陂区 2025 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实施方案》（陂农组办发〔2025〕22 号）文件的精神，自觉按照《省

生态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

综合利用工作的意见》（鄂环函〔2025〕3号）要求，保证做到：

1、不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不将农作物秸秆弃置于河道或沟渠，

如被发现焚烧自愿接受处罚并取消本年度黄陂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秸秆机械还田）项目申报补贴资格。

2、科学利用秸秆。及时清运自家秸秆、及时翻耕灭茬、及时上

水和播种，保证自家农田不着一把火、不冒一处烟，积极争当遵纪

守法的好公民。

3、使用装有切碎装置的收割机械或秸秆粉碎还田机械，在确定

的秸秆全量还田区域内，严格控制水稻、小麦、油菜留茬高度在 25

厘米以下，秸秆粉碎长度控制在 15厘米以内。如有本地或外来农机

手帮助收割且机械未安装切碎装置的，不准下田作业。

4、认真做好家人、亲戚、邻居的说服教育工作，共同遵守相关

规定，真正实现秸秆全面禁烧和综合利用，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建设，为打造美好家园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5、如因违反规定，焚烧秸秆造成恶劣影响或火灾、安全事故的，

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人：

2025 年*月**日



作业服务证明

兹有****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身份证号：

4201*****。该合作社响应《武汉市 2025 年度农作物秸秆综

合利用实施方案》（武农办〔2025〕28 号）和《黄陂区 2025

年度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陂农组办发〔2025〕

22 号）要求充分发挥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补助政策效应，安

装了秸秆粉碎还田机械及北斗应用，根据北斗数据统计，该

社于 2025 年**月**日至**月**日期间，在本村完成***秸秆

还田作业面积达到***亩。作业留茬高度在 25 厘米以下，秸

秆切碎长度小于 15 厘米，且碎秆撒布无堆积，未发生秸秆

焚烧情况。

特此证明！

黄陂区*****村村民委员会

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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